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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次，孔子的学生子贡向他请教交友之道，孔子说：“忠告而善道之，不可则止，无自辱焉。”忠告者，好心规劝

也。但好心规劝，也要说得适度，适可而止，不要惹得对方反感，反而自讨没趣。朱熹在注这句话时引了胡氏的一个

解释：“友所以辅仁，故尽其心以告之，善其说以道之。然以义合者也，故不可则止。若以数而见疏，则自辱矣。”

（见《论语·颜渊》注）可见，这里也有个“权”的问题，即“度”的问题，超过了这个“度”，就会“自辱矣”!

孔子在总结自己的生活经验教训时，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：“可与言而不与之言，失人；不可与言而与之言，失言。

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(“知者”，智者也)在这里，高明之处，就在于要权衡利害，明确

一个说话的界限：该说的话，不说，就会失人；不该说的话，说了，就会失言。失人、失言，都是从政者之大忌。这

就是说，该有所为而不为，与该有所不为而为，都是不明智的。巧妙地处理这两者的关系，便显示了高层经营管理者

的思维艺术水平。这里的秘密还是一个“权”字。 

               四 “允执其中”、“致中和”：儒家的黄金法则 

  在儒家的经典中，“中庸”被称为“圣人之德”，“故君子美德性而道学问，致广大而尽精微，极高明而道中

庸。”(《中庸》第27章)这就是说，“中庸”之道，作为一种特有的政治哲学范畴，在儒家学派看来，它反映的是一

种最高明的思维方式，最高尚的政治伦理目标，最恰当的行为方式和手段。或者说，“中庸”之道所要求的是人们言

行的合理性、公正性和完美性。就这一实质性内容而言，“中庸”之道，可以称之为儒家的黄金法则。儒家思想中的

黄金法则，是中华民族智慧的一个重要内容。实际上，儒家的“中庸之道”，也是“权”、“权变”思想一种体现。

当然，我们也应该指出，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，儒家的“黄金法则”也有它的时代局限性，比如其中的“明哲保身”

就是具有两重性的，需要进行分析。 

  在西方的一些管理思想家中，有些人通过总结现代市场的激烈竞争规律，提出一种所谓的“白金法则”，作为全

新的商业智慧，颇为引人注意，而且他们宣称“黄金法则”已经过时了。（参见托尼·亚历山德拉等著《白金法则》

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）“白金法则”的提出者认为，他们的高明之处在于对人的个性秘密的发现，因此，它是今

天高度竞争和变化无常的商业社会中，打开人际关系之门的一把金钥匙。其实，“中庸”之道——儒家的“黄金法

则”，已经完全包含了这样的智慧，比之于“白金法则”，是毫不逊色的。只是由于我们还没有认真挖掘这个智慧的

宝库。 

  首先，“中庸”之道的“允执其中”是儒家的一种大智慧。 儒家学派的所谓“中庸之道”，其中所强调的

“中”，则是“中庸”之道的核心内容，即他们称之为“大知”的“允执其中”，即“中道”、“中正”、“中

行”、“中庸”，等等。这里所说的“大知”，即在于他们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全面性，不走极端，善于权衡而恰

到好处。至于他们能不能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智慧，表现出他们对于“允执其中”的“运用之妙”了。清代曾国藩曾把

“执中”的方法比喻为“自然之妙”，认为“执中”包含了“天道自然”的意思，或者也可以说，“允执其中”也就

是顺乎自然之理。 

  儒家学派在这里所称道的“允执其中”，就是要求人们在治国的政治实践中，老老实实按“中庸”之道去行事。

其中所强调的“中”，则是“中庸”之道的核心内容，即“中道”、“中正”、“中行”、“中庸”，等等。孔子曾

称赞说：“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!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实际上，对于孔子等儒家学者来说，“中庸”不但是最高

尚的道德要求，也是最高明的政治要求。如前所说，“中庸”之道，是要求统治者们在处理人际关系的矛盾时，要采

取最高明的方法，使那些复杂的、棘手的问题得到最妥善的解决。因此，孔子把“允执其中”称之为一种大智慧，即

舜的“大知”(即智)。这里所说的“大知”的高明之处何在呢? 这便是孔子提出的“过犹不及”，即无过无不及。作

为思想方法上“无过无不及”的要求，就是在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时坚持全面性，不走极端，善于权衡而恰到好处。



至于人们能不能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智慧，表现出他们的“运用之妙”了。 

  其次，“中庸”之道的“致中和”，这是克服片面性思维方式的一种智者要求。在儒家的经典中，“中庸”又被

称为“中和”，他们在强调“中”的重要性的同时，也十分重视“和”的价值和作用。在他们看来，有时，“中庸”

与“中和”是可以相互补充的。朱熹在说明这二者的关系问题时写道：“以中对和而言，则中是体，和是用。”

(《朱子语类》卷63)那么，究竟什么是“中和”呢?《中庸》里说：“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中节，谓之

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”(《中庸》第1章)朱熹在注

释这句话时写道：“其未发，则性也，无所偏倚，故谓之中。发皆中节，情之正也，无所乖戾，故谓之和。”(《四

书章句集注》第19页)近人杨树达的解释是；“事之中节者皆谓之和，和今言适合，言恰当，言恰到好处。”(见《论

语疏证·学而篇第一》)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，“和”与“中”有类似的意思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“和”也就是

“中”，不过它们是体用的关系，即“和”是达到“中”的一种手段或者途径。可见，“中庸”所追求的总目标便是

“致中和”，而其中的核心是“中”。从儒家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，寻求这个“中”，是需要“权”、“权变”这种

高智慧的思想方法的指导的。 

  总之，“允执其中”、 “致中和”，其实质是强调一个“中”字，作为一种思想方法，它强调的是恰如其分；

而作为一种精神状态，它要求人们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，公平的精神；作为一种工作方法，它反对走极端和绝对化；

作为一种社会稳定机制，它要求全社会利益格局的平衡。很显然，这对于使我们的社会走和谐发展的道路，是有重要

的方法论价值的。 

  目前国内发展中的两极分化现象，是对稳定和发展的极大威胁。在这方面，不仅政治家，而且包括商界领袖在内

的实业家，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在这方面，我们也应该从儒家的黄金法则——“允执其中”、“致中和”的思想

中，吸取有价值的智慧资源，改造思想方法，指导社会实践。千百年来的实践经验和思想教训都说明，在变化莫测而

又尖锐激烈的矛盾中，去寻求“中”，而这必须通过“权变”才能达到，所以，这是一种大智慧。面对着我国社会目

前的状况，一个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，就是如何培养和造成我们社会的中坚力量。这个中坚力量的特殊价值，在于它

具有平衡和化解两极对立的作用。我们社会中这样的中坚力量，不仅是指要形成经济上稳定的中产阶层，而且也是指

要形成政治文化上稳定的中坚阶层。当然，对这个问题的全面阐述，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任务，而是需要在更广泛的

领域中进行深入的研究工作。 

（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宋惠昌 2004年4月稿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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